附件1

创业人才生活补贴项目资助操作规程

一、资助内容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创业的优秀人才给予生活补贴资助。
二、资助额度及方式
每年安排4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人才给予每人每年最高2万元最长3年期的生活补贴。本项资助属于核准类，采取无偿资助方式。
三、申请条件
1.申请人创办的企业属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互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生命健康产业，机器人产业，海洋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智能装备产业，可穿戴设备产业），在南山区注册且实际经营场所位于南山区；
2.企业注册时间在3年内，拥有至少一项发明专利授权；
3.申请人实际入股资本达到30万元；
4.企业连续6个月人员规模达到5人以上；
5.满足上述条件时申请人可连续申请最长3年资助。
四、申请材料
[bookmark: _GoBack]（1）创业人才生活补贴申请表（登陆http://sfms.szns.gov.cn/完成在线填报，生成PDF文件在线打印后胶装并加盖单位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上年度和本年度纳税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连续6个月企业缴纳员工社保证明；
（6）发明专利授权证书；
（7）企业验资报告；
（8）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加盖“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公共信用信息查询专用章”）；
（9）申报单位实际经营场地证明（租赁合同、近6个月水电费单据、管理费单据等）。
五、办理流程
（1）申报单位在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网址：http://sfms.szns.gov.cn/ ）在线完成项目申请书填报及扫描上传所需材料；
（2）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窗口递交纸质版材料，区人资局审核申请材料，并在线告知审核结果，需补交资料的按时限提交；
（3）区人资局依专项资金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4）区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审定；
（5）在区政府相关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
（6）区人资局会同区财政部门联合下达补贴资金资助通知，拨付到项目申报单位账户。
六、附则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